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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佛山市建筑业协会会员代表大会会员代表 
产生办法 

 

第一条 为规范佛山市建筑业协会（以下简称“协会”）会

员代表大会会员代表的产生程序，明确会员代表的权利和义务，

保证会员代表大会顺利召开，根据《佛山市建筑业协会章程》，

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会员代表，是指从协会会员中推选产生，

代表所在单位出席会员代表大会的会员。 

第三条 会员代表的推选应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

确保程序规范、有序，并充分考虑行业、区域及专业的广泛性与

代表性。 

第四条 会员代表应具备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 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，遵守

国家法律法规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，

具有良好的社会形象； 

（二） 遵守协会章程，执行本协会决议； 

（三） 积极参加协会活动，履行会员义务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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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 具有行业、区域、专业代表性； 

（五） 能够出席会员代表大会，履行会员代表义务； 

（六） 加入协会一年以上。 

第五条 会员代表数量一般不少于全体会员总数的三分之

一。 

第六条 协会理事、监事为当然会员代表，理事不超过会员

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一。会员代表每届任期五年，与同届理事会任

期一致。 

第七条 协会成立换届工作领导小组，组织开展会员代表推

荐工作，领导小组在协会秘书处设立办公室，负责具体工作。 

第八条 首次产生时，由各分会根据分配名额提出推荐名单，

未加入分会的会员单位由秘书处推荐； 

后续换届时，候选人主要通过会员自荐方式产生，且上一届

会员代表原则上优先留任作为候选人； 

所有候选人资格经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初审后，形成建议名单

提交理事会（常务理事会）审议，确定正式候选人名单，最终由

会员大会（会员代表大会）选举通过并予以公布。 

第九条 届中增补时，候选人主要通过会员自荐方式产生，

经理事会（常务理事会）审议，最终由会员大会（会员代表大会）

选举通过并予以公布。 

第十条 会员代表享有以下权利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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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参与制定或修改协会章程、选举办法等重要制度； 

（二） 审议提交会员代表大会的各项议题、报告等； 

（三） 行使选举权、被选举权和表决权； 

（四） 参与决定协会工作目标和发展规划； 

（五） 审议理事会的工作报告、财务报告及监事会的工作

报告； 

（六） 提出对协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； 

（七） 会员代表大会规定的其他权利。 

第十一条 会员代表应履行以下义务： 

（一） 遵守协会章程和有关规章制度； 

（二） 出席会员代表大会，履行会员代表职责； 

（三） 会员代表大会规定的其他义务。 

第十二条 当会员代表无法出席大会或履行其职责时，经理

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决议，可免除其代表资格。 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经 2026 年 3 月 13 日第六届理事会第十一

次会议表决通过，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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